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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授權代收保險費應注意事項第三點修正對照
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有權代收保險費之人

代收以現金方式繳納

保險費者，單張保單當

期保險費以新臺幣五

萬元為上限。但人身保

險業不得授權有權代

收保險費之人，代收以

現金方式繳納之保險

費。 

三、有權代收保險費之人

代收以現金方式繳納

保險費者，單張保單

當期保險費以新臺幣

五萬元為上限。 

考量人身保險業銷售之保

險商品較財產保險業，單

件保費金額通常較高，且

繳費期數較長，易生保險

業務員不當挪用保戶保險

費之動機，且近年來國內

業務員挪用保費案均發生

於人身保險業，復考量現

在保險業已有銀行帳戶自

動轉帳、信用卡扣繳等多

重繳費管道，可供保戶選

擇，為保護金融消費者權

益，修正本點規定，禁止

人身保險業授權所屬業務

員、保險代理人或其所屬

人身保險業務員以現金代

收保險費。 

 


